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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人之責任建構與受僱人 
執行職務之認定 
――從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73號民事判決談起 

王怡蘋 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法律事實 
上訴人經營生前契約及殯葬業，原

審上訴人吳○志、曾○婷分別為其南區

資深副總經理、龍○營業處分處長。被

上訴人於民國（下同） 107年間結識曾

○婷，經其介紹認識吳○志（下稱「吳

○志2人」）。該2人佯稱：吳○志持有

上訴人早期低價生前契約，轉賣可賺取

價差，如購買達相當金額時，吳○志即

給予一定額度投資「生前契約轉約獲利

投 資 方 案 」 （ 下 稱 「 系 爭 投 資 方

案」），定期可獲利投資金額之10%等

語，致被上訴人陷於錯誤，購買新臺幣

（下同）99萬2,848元產品，並交付投資

現金120萬元及匯款900萬元予曾○婷。

詎系爭投資方案自108年8月起停止分配

利潤，吳○志2人以不實內容詐欺及違

法吸金，或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

加損害於被上訴人，致被上訴人受有

582萬8,000元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

1項前段、後段及第 2項、第185條、第

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負僱用人

責任，與吳○志 2人連帶給付伊 582萬
8,000元本息。  

原審認上訴人藉由僱用吳○志 2人
招攬生前契約販售產品，擴展活動範

圍，並享受利益，則吳○志2人利用擔

任南區副總經理、龍○營業處分處長之

機會，取得被上訴人信賴，向其招攬系

爭投資方案，與生前契約轉約之產品相

關，該非法吸金之侵權行為，於客觀上

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密切關係，依民法

第188條第1項規定，應由上訴人與吳○

志2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未

舉證證明其選任及監督吳○志2人執行

職務，已盡相當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

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無法免責。從

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

185條、第 188條第 1項規定，請求上訴

人與吳○志2人連帶給付582萬8,000元本

息，為有理由。上訴人因此提起上訴。  

判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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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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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時報2026.3（No. 165） 

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擴大其活動範

圍，並享受其利益，且受僱人執行職務

之範圍或適法與否，常非與其交易之第

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安全，民法

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

法侵害他人之權利，除受僱人因執行所

受命令或受委託之職務本身，或執行該

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外，受僱人如濫用職務或利用職

務上之機會，及與執行職務之時間或處

所有密切關係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與

其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

利，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

在內。惟若受僱人與第三人間之交易行

為，非執行其職務所必要，與執行職務

之時間或處所亦無密切關係或為該第三

人所明知；或具有一般知識經驗者，得

知悉該受僱人之行為，顯非執行職務之

行為等情形，即無為保護交易安全，而

課僱用人以連帶賠償責任。  
吳○志 2人取得被上訴人之信賴，

而向其招攬系爭投資方案等情，為原審

認定之事實。綜合被上訴人所陳：因曾

○婷表示須購買上訴人之產品，方能參

加系爭投資方案，伊始購買產品，吳○

志亦表示塔位及生前契約未來有許多商

機，才相信曾○婷所言等語，顯見其以

投資該方案獲利為目的；而被上訴人之

投資及獲利均由曾○婷經手，與上訴人

無涉，有匯款單及匯款紀錄可參；且被

上訴人購買上訴人產品之金額，與其投

資總額差距懸殊；被上訴人參加系爭投

資方案之契約，非與上訴人簽訂，所繳

款項均無上訴人開立之發票或收據，與

購買上訴人商品之過程不同；另上訴人

未有販售定期受分配投資金額10%之商

品各節，參互以觀，能否謂吳○志 2人
詐欺被上訴人參加系爭投資方案之侵權

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行職務之外觀？

或被上訴人無從知悉其非執行職務之行

為？究竟有何證據得以認定該等事實，

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攸關上訴人應

否負僱用人連帶侵權行為責任之認定，

自應詳予斟酌。原審未見及此，徒以吳

○志2人係上訴人之員工、被上訴人購

買上訴人之產品，逕認吳○志2人所為

侵權行為，與其執行職務銷售生前契約

有關，進而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斷，自有

判決不適用法規及適用不當之違誤。  

判決評析 
 
壹、法院實務對於執行職務之認定 

標準 

法院實務向來採取客觀說的判斷標

準，其代表性見解呈現於最高法院42年
台上字第 1224號判例：「民法第 188條
第1項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不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

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

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而言，即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

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而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

為，亦應包括在內。」此見解為後續判

決所引用，如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

1596號判決採相同見解，並進一步表

示：「按僱用人藉使用受僱人而擴張其

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且受僱人執

行職務之範圍，或其適法與否，要非與

其交易之第三人所能分辨，為保護交易

之安全，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具備執

 

 
 

 3 

 

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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